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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林容安
電話：05-2254321#101
傳真：05-2162635
電子信箱：cy13095@ems.chiayi.gov.tw

受文者：國立嘉義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月24日
發文字號：府社青字第114155121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府辦理「114年身心障礙者職業訓練」勞務委託

案，敬邀貴單位投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14年就業安定基金補助本府推動辦理身心障礙者職業

訓練計畫書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將於近期上網公開招標，招標類別及資訊如下：

(一)美編及電腦軟體丙證訓練班：168萬5,000元。

(二)創意麵食糕餅培訓班：178萬5,000元。

(三)環境清潔人員養成班：137萬5,000元。

三、廠商資格如下：

(一)第一類：依法設立之公私立大專校院及高中職學校。檢

具：

１、立案證明影本、法人登記證書影本(二擇一）

２、由學校出具同意參加投標之公文(正本) 或出具該學術

機構同意委託投標授權書。

(二)第二類：經勞動部登記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(訓練場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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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應與其職業訓練機構設立證書載之所在地相同)。檢具

勞動部登記核准立案之職業訓練機構設立證書影本。

(三)第三類：依法登記之財團法人或社團法人，其設立章程

宗旨與人才培訓有關，且有辦理與人才培訓有關業務。

檢具：

１、立案證書或法人登記證明影本。

２、機構章程影本。

(四)第四類：依法立案之短期補習班（訓練場地應與其經地

方教育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短期補習班之班址相同）。檢

具短期補習班立案證書影本。

(五)第五類：依法登記立案之工（公）會，其章程之設立宗

旨與人才培訓有關，且其辦訓職類應與工（公）會本身

之屬性有關。

檢具：

１、工（公）會立案證書影本。

２、機構章程影本。

(六)第六類：依法設立之公司組織，其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

有關者。檢具公司組織廠商登記或設立之證明（如公司

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等）影本 ，投標廠商並得以列

印公開於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網站之登記資料代之（例

如：經濟部商工登記資料）。

四、詳細招標公告、投標須知及評選(審)作業規定，請有意願

投標之單位逕至本府全球資訊網-公告-招標公告-公告日期

請選「等標期內」查詢，網址：https://www.chiayi.gov.

tw/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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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投標資格廠商
副本：本府社會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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